继续努力，全面贯彻落实《意见》精神

（科技司 王永红司长）

尊敬的李东荣行长助理、各位领导、各位代表：

上午好！

《意见》下发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积极行动，近期金融IC卡工作成效明显，达到预期。下面，我代表人民银行，就进一步落实64号文件要求，做好近期金融IC卡工作的工作安排和部署作一汇报。

（一）进一步加强与社保部门的行部合作。

人民银行进一步整合标准，形成产业合力，发挥银行卡联网通用优势，推动金融社保卡的全面发行。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等部门，要结合宁波市民卡多应用经验，共同协商解决发卡、分润、受理环境各环节的配合问题，以及加强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合作，按照金融社保卡的总体方案要求，积极配合各地开展金融社保卡的发行、推广、宣传和培训工作。推动金融社保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普及。

（二）做好扩大城市试点的推广工作。

人民银行将下发通知，扩大金融IC卡城市试点，在多样化的城市发展过程中，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不同发展模式，摆脱金融IC卡迁移的路径依赖。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要积极配合各地人民银行分支行的总体安排、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合作交流，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最佳金融IC卡与城市信息化结合之路。

各商业银行、中国银联，要按照64号文件和将要下发的扩大试点通知要求，在2012年底前提交各地试点总结报告，完成试点工作。在试点工作过程中，加强组织领导，组织制定好方针政策、具体措施，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同时，制定好规划和计划，包括实施目标、实施要求、实施内容、保障措施、实施计划等，并建立量化考评指标，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如期完成。另外，严格执行PBOC2.0相关标准和规范，做好包括产品、系统、检测、入网、上线及应急演练各项工作。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加强金融IC卡知识的宣贯工作。

（三）开展联网通用专项检查。

为保障受理环境的质量，加快受理市场建设改造，实现6月底前直联POS可受理金融IC卡、年底前全国性商业银行布放的POS可受理金融IC卡的目标，年内人民银行将组织开展两次POS金融IC卡受理情况专项检查。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要积极配合，按期提交自查报告并接受检查。

（四）建立金融IC卡统计分析体系。

人民银行将于近期建立金融IC卡发卡、风险事件和案件情况统计机制。制定关键指标，定期收集商业银行金融IC卡发卡数据，通过统计、对比、分析的方式，全面掌握银行业金融IC卡迁移的最新进展情况。依托统计数据，指导部署商业银行相关工作。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要按照统计和信息上报制度要求，按时保质提交相关数据、提交风险事件。

（五）建立金融IC卡工作简报制度。

针对重大事项，编写、通报《金融IC卡工作简报》。通过工作简报的制度和方式，实事求是，客观反映情况，沟通信息，经验交流，及时了解国内金融IC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办法、新思路，促进金融IC卡工作的开展。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要积极、及时上报本单位金融IC卡推广中的典型案例与经验总结。

此外，我们还要认真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六）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

人民银行将发布金融IC卡密钥体系管理制度及相关规范、金融IC卡检测体系管理制度及相关规范，确保金融IC卡交易安全和持卡人用户信息安全。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应该按照要求，相应提升自身安全级别，体现金融IC卡风险防范方面优势。

（七）做好金融IC卡发卡审核。

人民银行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商业银行银行卡发卡技术管理工作的通知》（银发[2011]47号）要求，继续开展商业银行金融IC卡发卡审核工作。各商业银行要按照管理要求，认真完成并提交发卡申请，协助完成相关调研问卷，配合做好资料补充和现场检查等工作。

（八）开展专题研究和难点攻坚。

人民银行针对金融IC卡中遇到的专题和难题，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和难题攻坚，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统一部署解决方案，推动金融IC卡工作健康顺利开展，在更广阔的领域挖掘和发挥金融IC卡的潜力和作用，使其更好的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为改善民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具体包括金融IC卡服务“三农”问题、金融信息化与城市信息化结合问题、双标识卡问题、电子现金发展规划、金融IC卡芯片级安全问题等。各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联应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并配合完成各项调研。

最后，各商业银行、中国银联等部门，要按照64号文的相关要求，督促本单位认真制定并落实金融IC卡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在技术、业务、试点、运营、管理等方面加快建立健全各项考评和规章制度，加大对分支机构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加强与人民银行的沟通和配合，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全面落实《意见》精神，进一步全面推进金融IC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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